
关于做好我市 2022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考生
疫情防护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，局直属有关单位，中省驻韶厂矿医

院，民营医疗机构：

为保障我市 2022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期间广大考生和考试

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确保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

试工作平稳顺利进行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要

求，现将疫情防控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考生考前管理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各医疗卫生机构通知并

督促参加考试的考生每日关注个人健康码，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

测，考试前 14天内不外出或减少外出。考生需持有 48小时内有

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健康码、行程码“绿码”、体温正常并做好

个人防护的前提上方可参加考试。所有考生必须签订《健康承诺

书》，并于每场考试进入考场时交由考场门口检疫人员保管。

（二）考生如健康码异常，或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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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不应自行服药后参加考试，要及时报告考点办公室。

（三）考生应在当日开考前 1小时到达考场，排队入场时保

持 1米间距，配合考场做好体温检测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

健康码核验等防疫工作。

（四）考生按照考点要求自备个人防护物品，包括一次性使

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、乳胶手套等，并应在考试期间全程

佩戴。考生要配合考点防疫工作安排，从专用考试通道进出机考

考场，进入考室前要做好手部消毒。考试结束后要按监考员的指

令有序离场，保持人员间距，错峰离场。进入考场范围内请尽量

避免近距离交谈和密切接触，随时做好手卫生。

二、落实疫情防控责任

（一）考生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、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，隐

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，提供虚假

防疫证明材料（信息）的，取消考试资格。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依

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考生所在单位承担考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监管、指导

责任，督促考生每天进行健康监测，落实考前考生疫情防控工作，

确保考生安全赴考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市医疗卫生机构需对本

辖区（本单位）医疗卫生机构参加 2022年度国家医师资格考试

的考生，是否在考前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、是否“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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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”异常、是否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等情况进行排查，

有异常情况的及时报告考点办公室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考生异

常情况排查工作，如因漏报、谎报或错报考生防疫信息，造成不

良后果，由各单位负责。

三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请考生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《考生须知》，按准考证

上的时间、地点参加考试，做好前往考场的线路规划，并注意出

行交通安全。

（二）携带好准考证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临

时居民身份证，且与准考证上的类型、号码一致，在有效期内）。

如身份证到考试期间过期的，请及时办理新的居民身份证或者临

时居民身份证；如居民身份证遗失的，请在考前办理完毕，以免

耽误考试。未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不能参加考试。

（三）开考 30分钟后，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

（四）考试前进场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应按照考场工作人员

指令有序进场、离场，排队时请自觉保持 1米距离，不得拥挤，

不得在考场逗留。

（五）考场内禁止吸烟。

（六）因疫情防控需要，所有考生车辆及社会车辆禁止进入

考场内，请各位考生提前做好出行规划，避免迟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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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考生健康承诺书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

2022年 8月 12日

（联系人：郭旭坤，联系电话：8176886）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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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健康承诺书

姓名： 性别：

身份证号： 手机号码：

工作单位：

考场名称： 试室号：

本人考前 7 日内是否有以下情况：

1.是否有发热、咳嗽、乏力等疑似症状。是（ ）否（ ）

2.是否为正处于隔离治疗期的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，以及隔离期未满

的密切接触者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。是（ ）否（ ）

3.是否有省内、外中高风险区旅居史。是（ ）否（ ）

4.是否有省内、外低风险区旅居史。是（ ）否（ ）

（如有省内、外低风险旅居史的考生，必须提供 3 天 2 检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）

5.粤康码是否为红码或黄码的。是（ ）否（ ）

本人承诺：我将如实逐项填报健康承诺，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

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，自愿接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

防治法》和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

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（医师资格助理考试考生本表打印一式 2 份，医师资格执业考试考生本表打印一式 4
份，于每场次考试进入考场时交由考场门口检疫人员保管）


	



